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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提升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规范精品公园的评定和复查工作，根据有关法规、规定，结合

本市公园实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风景区处、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亚红、张宝鑫、惠平、丛日晨、古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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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公园评定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精品公园评定内容和评定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公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所有部分）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 20815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CJJ 48  公园设计规范 

DB11/T 190—2003  公共厕所建设标准 

DB11/T 213—2003  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精品公园  high-quality park 

具有完整、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无土地权属争议；园林环境清新、整洁，景观优美，按照 DB11/T 

213—2003 中的特级养护质量标准进行养护；各类设备设施齐全、完好；管理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完善，

管理精细；服务热情规范；游览秩序良好，应急措施有效，游客满意度高的公园。 

4 评定内容 

4.1 精品公园评定按规划设计与施工、绿化管理、卫生管理、设施管理、服务管理、安全管理、档案

及资料管理七个方面进行评定。 

4.2 精品公园评定和复查按照附录 A的要求进行评分，按照附录 B的程序组织实施。 

5 评定标准 

5.1 规划设计与施工 

5.1.1 公园具有经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公园总体规划，公园绿化用地比例按照 CJJ 48 执行。 

5.1.2 公园有完整的规划图纸，审批手续齐全；没有规划图纸的或图纸不完善的，应有重新测绘的现

状图。 

5.1.3 公园规模、设置内容、分区布局适宜公园功能需要。景区、景点富有特色。原地形、地貌得到

充分利用。公园的规模应在 1hm
2
以上。 

5.1.4 种植设计符合园内各功能分区的要求，植物配置科学合理，景观优美，重视乡土植物的应用。 

5.1.5 园路及铺装场地设计合理，符合功能要求，且与总体风格协调。园路的路网密度应符合 CJJ 48

的要求，园路铺装系统中宜采用透水、透气铺砌形式。 

5.1.6 建筑及其他设施的设计符合景观和使用功能要求。 

5.1.7 公园按照设计建设施工，有各项工程竣工图和验收报告，施工质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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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公园调整、改造、更新项目，符合公园总体规划和 CJJ 48 的规定，用地变动符合《北京市公园

条例》的有关规定。 

5.1.9 依据规划进行公园的保护建设，并编制公园的保护利用规划，已建成景区、景点保护良好，无

随意更改，无乱搭乱建。 

5.1.10 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对园内文物予以保护，保护措施明确、有效。 

5.2 绿化管理 

5.2.1 公园内绿地养护执行 DB11/T 213—2003 中的特级养护质量标准，达到特级养护水平，由有相应

资质的园林绿化企业或公园的专业绿化队伍负责绿地管养，绿化养护责任落实。 

5.2.2 有全年绿地养护管理工作计划及落实情况报告。 

5.2.3 园内植物栽植、养护、调整应保持最佳景观状态，无随意砍伐、移植园内植物现象，树木保存

率达到 98%以上。各类植物生长良好，修剪及时、规范，无枯枝败叶、无缺株现象，绿地清洁，无明显

裸露痕迹。植物牌示内容规范。 

5.2.4 园内植物基本无病虫害。病虫害防治以生物防治方法为主，达到园林植物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 

5.2.5 古树名木保护符合《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各项规定，采取科学、有效保护和复壮措

施，设立有效保护范围，古树保护牌示设置规范，古树名木保护率 100%。 

5.3 卫生管理 

5.3.1 建立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制度，有相对固定的卫生管理人员。 

5.3.2 公园游览区内园容、园貌清新、整洁、美观。卫生工具不外露，无垃圾及杂物堆放，地面整洁

干净，无痰迹污物。园容清扫在闭园时间段或夜间进行。 

5.3.3 园内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外观完好，墙面无污迹，无乱张贴。各类设施定期清洗，整洁美观。 

5.3.4 园内厕所室内明亮，无污迹，无破损；便池洁净、无污垢、无堵塞，无异味。 

5.3.5 果皮箱（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定时清理，箱体内外干净无污迹，无污物外露，垃圾日产日清。 

5.3.6 园内水体清洁、无异味、无蚊蝇孳生，水面无飘浮杂物，水质达到 GB 3838—2002 中 IV 类用水

要求，无污水排放到公园湖、池等水体内的现象。 

5.3.7 公园内设立的无烟区域内无吸烟现象。 

5.3.8 园内噪音水平达到 GB 3096—2008 中规定的Ⅰ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即昼间噪声排放平均值

≤55dB(A)，无噪声扰民的投诉。 

5.4 设施管理 

5.4.1 园内设施设置符合 CJJ 48 的要求，与公园景观相协调，合理布局，在数量和功能上满足游客的

需求。 

5.4.2 园林建筑、园椅、园灯、果皮箱（垃圾箱）、宣传栏和室内装饰物等设施外观完好，功能齐全，

构件完整无损。 

5.4.3 公共厕所的建设达 DB11/T 190—2003 规定的Ⅱ类以上标准，造型、色彩与环境协调，引导标识

醒目；厕所设施完好，有使用良好的无障碍厕位。 

5.4.4 园内导览系统完备。牌示齐全、美观，位置合理，与周围景观协调，用语及文字书写规范，并

有中外文对照；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符合 GB/T 10001 规定。 

5.4.5 各级园路平整，路面、路沿、台阶、护栏等无缺损。 

5.4.6 水电设施、管线铺设符合相关行业的规范与要求。布线不影响园容景观，上下水保持通畅，供

电、照明正常运转。重视并适时采用节能减排技术。 

5.4.7 无障碍设施完善，且管理、使用良好，无障碍游览路线可达园内主要景点。 

5.4.8 园内监控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GB 20815 及北京市相关要求。 

5.4.9 小卖部、餐饮设施、游乐设施等有序定位，运行正常，色彩常新。无随意设置的广告牌、广告

伞等有碍景观的设施。 

5.5 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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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园内服务活动服从公园功能的需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市有关规定，遵守职业

道德，以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园内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100%。 

5.5.2 园内游览秩序良好，公园出入口外 50m 范围内及园内无影响正常游园的摆摊设点，无违反规定

车辆入园及违章停车，无以盈利为目的的展销活动。 

5.5.3 园内无游客携带宠物游园，无占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无发放小广告及擅自兜售物品，无

游人损害公共环境秩序及公共财产等不文明行为。 

5.5.4 园内经营者证照齐全，从业人员按照规定着装、佩证，无强买强卖；商品明码标价，无假冒伪

劣商品。各类食具及时消毒，不出售过期、变质食品，食品进货要有台帐制度。 

5.5.5 公园设有咨询点，有提供咨询服务、受理投诉的人员，沟通渠道畅通，咨询、投诉处理及时，

记录完善，处理率 100%。 

5.5.6 综合性公园应设立游客服务中心和讲解服务机构，并备有导览指南、电子自动导游机等，讲解

人员服务规范。 

5.5.7 公园每年开展文明、健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动组织有序、措施到位，活动期间确保正

常的游览秩序，活动结束后 1周内恢复原貌。 

5.5.8 执行政府相关优惠政策。收费公园出售的票种、票价及相关优惠政策应在售票处明示。 

5.5.9 公园服务人员着装整齐、挂牌上岗、微笑服务、文明用语，能够妥善解决游客投诉，服务周到。 

5.5.10 游客满意率达 90%以上。 

5.6 安全管理 

5.6.1 公园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安全工作符合《北京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安全管理规范

（试行）》的要求。 

5.6.2 认真执行安保制度。安保人员应通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 

5.6.3 园内各种设施、设备运行良好，无安全隐患，操作人员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消防器材按规定

配置，消防设施完好率 100%，消防通道畅通。水上救护人员及设施按规定配置，设施完好率 100%。 

5.6.4 应急预案完善，可操作性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记录准确，档案齐全。 

5.6.5 园内安全警示标志规范、齐全、完备。 

5.6.6 公园全年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5.7 档案及资料管理 

5.7.1 公园档案及资料实行分类管理，有专人负责。 

5.7.2 各类档案文件齐全，归档规范，按信息化管理要求建立电子档案。 

5.7.3 公园内具有一定保护价值的文物（含古建筑）应登记、造册、存档。 

5.7.4 公园的图纸档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公园总平面现状图； 

2) 公园功能分区图； 

3) 绿化种植现状图； 

4) 地上地下管线现状图(包括上水、下水、电缆、燃气、热力等)； 

5) 公园建筑图(包括建筑平、立面图、结构图、建筑位置图)； 

6) 公园主要景点各类图纸(包括位置、绿化种植现状图、公园测绘图、建筑小品图及照片等)。 

5.7.5 公园的文字档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公园规划设计指导思想； 

2) 公园特色说明(包括园艺特色，建筑风格特色，经营项目活动特色等)； 

3) 公园园史及有关资料和照片； 

4) 公园变更情况记载(包括土地占借，绿地改造，建筑新增、拆除及修缮，地下管线敷设等)； 

5) 公园上报各类原始台帐汇编； 

6) 园内所有乔木和大型灌木均有分类普查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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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园大事记。 

5.7.6 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园内管理制度和记录； 

2) 安全管理制度和记录； 

3) 投诉处理意见记录； 

4) 文化活动组织、实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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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精品公园评分表 

A.1 评分说明 

共计100分，各大项分值分别为：规划设计与施工10分；绿化管理20分；卫生管理15分；设施管理

15分；服务管理15分；安全管理15分；档案及资料管理10分。总分达到80分以上，且每单项分数不低于

该项所设分数的70%，评为精品公园。 

对于本标准的要求中被评定公园不涉及的内容，其相应的分值按该项的满分计。 

A.2 分项评分表 

分项评分表见表A.1。 

表A.1  分项评分表 

分类项目 分项分值 得分 扣分事项 

规划设计

与施工 

（10 分） 

有总体规划，绿化用地比例符合要求。规划图纸完整，审

批手续齐全。（3 分） 
  

公园功能与其规模相适应，设计内容符合相关要求。（2 分）   

按照设计施工，工程质量良好。（2 分）   

依规划对公园进行保护。（3 分）   

绿化管理 

（20 分） 

执行绿地特级养护质量标准。（4 分）   

有绿地养护管理工作计划及落实情况报告。（4 分）   

园内植物保持最佳景观状态，无随意伐移现象。（4 分）   

以生物防治方法为主，园内基本无病虫害。（4 分）   

古树名木保护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保护率 100%。（4 分）   

卫生管理

（15 分） 

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制度健全。（3 分）   

园容、园貌清新。各类设施整洁美观。厕所干净、无异味。

垃圾分类管理，日产日清。（8 分） 
  

园内水体清洁、达标。无烟区域内无吸烟现象。园内噪音

水平符合要求。（4 分） 
  

设施管理

（15 分） 

园内设施设置符合要求。功能齐全，外观完好。（3 分）   

水电设施、管线铺设符合要求。采用节能减排技术。（3

分） 
  

厕所达标，管理到位。园路平整无缺损。无障碍设施完善，

使用良好。（3 分） 
  

园内导览系统完备。园内监控系统设置符合要求。（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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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项目 分项分值 得分 扣分事项 

小卖部、餐饮、游乐等设施按要求设置。（3 分）   

服务管理

（15 分） 

服务活动服从公园功能需要，服务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100%，服务规范。（3 分） 
  

园内游览秩序良好。游客文明游园。园内经营合法规范。

（3 分） 
  

咨询投诉机制健全，有效运行。综合性公园导游服务到位、

规范。（3 分） 
  

票种、票价明示。优惠政策执行到位。文化活动有序安全。

（3 分） 
  

游客满意率达 90%以上。（3 分）   

安全管理

（15 分） 

管理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安全工作符合要求。（3 分）   

认真执行安保制度。安保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

（3 分） 
  

园内各种设施、设备运行良好，无安全隐患。园内安全警

示标志规范、齐全、完备。（3 分） 
  

应急预案完善，可操作，事故处理及时、妥当，记录准确，

档案齐全。（3 分） 
  

公园全年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3 分）   

档案及资

料管理

（10 分） 

档案及资料分类管理，专人负责。（2 分）   

归档规范，建立电子档案。（2 分）   

文物登记、造册、存档。（2 分）   

公园图纸档案、文字档案及相关资料齐全。（4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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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精品公园评定和复查程序 
 

B.1 精品公园的评定程序 

B.1.1 评定办法 

精品公园评定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日常考核和集中检查相结合，专家评审和群

众评议等相结合的办法。 

B.1.2 申报程序 

精品公园的评定按照辖区层次逐级申报的原则进行。 

1) 公园申报精品公园时，需填写精品公园评定申报表(见表 B.1)，提交给所在区、县园林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 

2) 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标准对申报公园进行初审后，对符合条件的公园提出推荐

意见，上报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3)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人员对申报公园进行内业评审和现场考核。统计评审意见，得出

评定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对社会进行公布，并统一授牌。 

B.2 精品公园复查  

B.2.1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已被命名的精品公园进行复查。 

B.2.2 精品公园的复查采用全面复查、重点抽查、定期明查和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的办法。 

B.2.3 复查不合格、管理水平下降或出现严重问题的，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将视情节轻重分别予

以限期整改、通报批评、撤销精品公园资格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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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精品公园申报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公园名称  所在区县  

管理机构名称  隶属关系  负责人  

开放日期  年游人量(万人次)  

公园总面积 

（公顷） 

 绿地面积（公顷）  

绿地率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公园基本情况及自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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